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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求是研究生奖学金”由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设立，求是科技基金会是查济民先生及家族1994年在香港创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推动中国科技研究工作，奖励在科技领域上有成就的中国学者。求是研究生奖学金设立的目的是通过对优秀研究生提供资助，鼓励他们专心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并立志在未来的科研事业中取得成就、贡献社会。根据求是科技基金会的奖励原则及规则，特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宗旨
“求是研究生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致力于各自学科领域基础研究的在校全日制优秀博士研究生，旨在鼓励研究生开展创造性研究，促进高层次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推动我国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

第二条：奖励金额与授奖人数
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每年向上海交通大学提供人民币10万元整，每年奖励名额20人，每人奖励金额人民币5000元整。

第三条：评定范围
“求是研究生奖学金“的评选范围主要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学科领域，已在导师指导下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在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第四条：评奖条件
1、 热爱祖国，品行端正，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2、积极参加校内外政治、学术、科技、文体、社会实践活动，有社会责任感和团结协作精神；
3、热爱科学，立志从事基础研究工作，具有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和开拓进取的求知精神。
4、勤奋刻苦，勇于创新，在校期间在本学科（或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有独特见解，参与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或获市级以上科研成果奖、科技发明奖，或在SCI、EI、ISTP收录论文、全国性核心刊物上发表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论文，对本学科的发展提出新的思路和见解，或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知识竞赛、文体竞赛并获得优异成绩，为学校争得荣誉者优先；

　第五条：申报办法
1. “求是研究生奖学金”每年10月初启动，由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发布申报通知； 
1. 由本人提出申请，认真填写《上海交通大学求是研究生奖学金申请表》以及公开发表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复印件或科研成果复印件（承担科研项目及获奖证书复印件，发表论文期刊封面、目录、论文首页复印件）；
1. 申请材料交导师提供推荐意见，由所在学院主管领导审核并提供审核意见；
1. 上述材料一式三份于10月31日前交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审核。

第六条：评审程序
1、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处对申请人进行初评，并于11月统一组织专家组建基金管理委员会评审，公布评定结果；
2、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参照捐赠协议与本条例参与项目管理，负责向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报告执行情况；
3、11月底将评选结果和有关材料报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批准备案；
4、12月上旬邀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派代表颁发获奖证书，或组织获奖研究生举行求是科技学术报告会。
5、年度获奖名单和相关申报材料统一归档管理。
第七条：本条例自与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签署捐赠协议起实行。
第八条：本条例解释权属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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